
本溪市人民政府文件

本政发〔2022〕4 号

本溪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

全民健身实施计划（2021—2025 年）的通知

各自治县、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委办局、直属机构：

现将《本溪市全民健身实施计划（2021—2025 年）》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本溪市人民政府

2022 年 4 月 13 日

（此件公开发布）

本溪市全民健身实施计划

（2021—2025 年）

全民健身是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重要途径，是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的重要手段。为推动全民健身事业发展，助力健康中国和体育强国建设，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健身和

健康需求，根据国务院《全民健身条例》《全民健身计划（2021—2025 年）》（国发〔2021〕11 号）

和辽宁省人民政府《辽宁省全民健身实施计划（2021—2025 年）》（辽政发〔2022〕1 号）等文件精

神，结合本溪实际，制定本实施计划。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工作和辽宁

振兴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深入实施健康中

国战略和全民健身国家战略，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推动全民健身均等化、融合化

和智慧化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多元化健身需求，为促进本溪振兴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二、发展目标

到 2025 年，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更加完善，体育场地设施举步可就，健身组织网络覆盖城乡，

体育赛事活动丰富多元，科学健身指导更加普及。城乡居民的健身意识和科学健身素养不断提升，经

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比例达到 47.5%，县（区）、乡镇（街道）、行政村（社区）三级公共健身设

施和城市社区 15 分钟健身圈全覆盖，全市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 2.6 平方米，每千人拥有社会体育

指导员 4名。

三、主要任务

（一）完善全民健身服务体系

1.优化体育场地设施供给。依据《辽宁省全民健身设施补短板五年行动计划（2021—2025 年）》，

本着“布局合理、层次分明、门类齐全、综合利用”的原则，系统梳理可用于建设健身场地设施的城

市空闲地、边角地、厂房、建筑屋顶等空间资源，以及可复合利用的城市文化娱乐、养老、教育、商

业等其他设施资源，聚焦群众就近健身需求，优先建设贴近社区、方便可达的全民健身中心、多功能

运动场、体育公园、健身步道、健身广场、小型足球场等健身设施。新建或改扩建体育公园、全民健

身中心、田径场、足球场不少于 10 个，新建健身步道不少于 10 公里。补齐乡镇、行政村全民健身场

地器材，提高城市社区 15 分钟健身圈网络化、智慧化服务水平。



改造完善场馆硬件设施，建设集赛事活动、全民健身、休闲娱乐等多功能于一体的场馆综合体。

鼓励公共体育场馆配置急救设备，加强各类公共体育设施更新、维修与日常管理。完善管理机制和模

式，积极推动学校体育场馆向社会开放。（责任部门：市文化旅游和广电局、市发展改革委、市财政

局、市教育局、市自然资源局、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市卫生健康委、各县（区）政府按职责分工负责。）

2.健全体育社会组织网络。加强各级各类体育社会组织建设，发挥各级体育社会组织的枢纽作用，

培育建设单项、行业体育协会，重点加强基层青少年体育健身俱乐部、职工体育俱乐部、行政村（社

区）多样化体育健身组织、健身活动站（点）建设，提高城乡基层体育组织覆盖率。推动各级各类体

育社会组织开展运动项目培训、赛事活动、健身指导等服务。引导体育社会组织通过参与政府购买服

务的方式拓宽资金来源，提升服务供给能力。（责任部门：市文化旅游和广电局、市教育局、市民政

局、市总工会、各县（区）政府按职责分工负责。）

3.丰富全民健身赛事活动。持续开展“攀登辽宁”“徒步辽宁”“冰雪辽宁”等省级全民健身系

列品牌活动。充分利用“全民健身日”和节假日、纪念日等时间，创新开展线上线下相结合、全社会

广泛参与、内容丰富、特色鲜明的大型主题活动，推动各城市之间开展全民健身展示与交流。结合“一

市一品”体育活动，利用我市独特资源和优势，推动我市积极开展特色鲜明、影响力大的品牌活动，

逐步打造成精品赛事，宣传展示城市形象。按照“因地制宜、小型多样、就近便利”的原则，重点打

造群众冰雪项目活动、徒步大会、社区运动会、县域足球联赛、城市业余篮球联赛，支持各县（区）

开展乒乓球、羽毛球、毽球等群众性赛事活动。鼓励行政村（社区）开展家庭运动会、亲子运动会等

群众喜闻乐见的赛事活动。预计每年开展县（区）级以上有组织的全民健身赛事活动 100 场以上，参

与人数超 20 万。（责任部门：市文化旅游和广电局、各县（区）人民政府按职责分工负责。）

4.提升科学健身指导服务水平。推动国民体质监测、国家体育锻炼标准测试、全民健身活动状况

调查等工作常态化。大力推广线上体育科普活动，宣传科学健身知识，提高城乡居民科学健身素养。

加强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和管理，完善注册登记制度，扩大队伍规模，提升指导服务率和科学健身服

务水平。鼓励退役运动员、教练员、体育教师、大学生等参与开展志愿服务，培育全民健身志愿服务

品牌。（责任部门：市文化旅游和广电局、市教育局、市民政局、市卫生健康委、各县（区）政府按

职责分工负责。）

（二）推动全民健身均衡发展

1.缩小城乡服务差距。依托辽宁乡村振兴工程，加强本溪乡村体育设施建设，扩大乡村社会体育

指导员规模，传授科学健身技能，宣传运动健康生活方式，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农民体育健身活动，

进一步提升农村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水平。（责任部门：市文化旅游和广电局、市农业农村局、各县（区）

政府按职责分工负责。）

2.关注重点人群服务供给。满足职业人群健身需求，依托机关、企事业单位提供健身指导服务，

开展小型多样的职工健身活动。根据老年人健身需求特点，推进老年宜居宜练环境建设，统筹规划建

设公益性老年体育健身设施。发挥老年体育协会组织的作用，创新推广适合老年人特点的体育健身项

目。推动全民健身的残健融合，建设“残障友好”型健身环境，健全残疾人体育组织和康复机构，促

进残疾人参与体育健身活动。广泛开展妇女体育健身活动。（责任部门：市文化旅游和广电局、市总

工会、市残联、市妇联、各县（区）政府按职责分工负责。）

3.加强重点项目服务供给。促进“三大球”社会化发展，制定引导政策，推动建立更多“三大球”

社会培训机构。因地制宜规划和建设一批小型多样、简易便民的“三大球”场地。鼓励机关、企事业

单位等组建“三大球”队伍，开展联赛、达人赛、嘉年华等丰富多彩的活动，营造“三大球”文化氛

围，夯实“三大球”发展的社会基础。

普及群众性冰雪运动，推进冰雪运动社会化。以“冰雪本溪”为主题，鼓励各县（区）结合实际，

加强冰雪场地设施建设。充分发挥冰雪运动协会和其他社会组织作用，开展群众喜闻乐见的冰雪系列

活动，推动冰雪运动进机关、进校园、进部队、进厂矿、进农村、进社区、进家庭。满足群众冰雪健

身需求。宣传冰雪运动知识，引导社会力量举办业余冰雪赛事，积极承办省级以上冰雪赛事活动。（责

任部门：市文化旅游和广电局、市教育局、市总工会、各县（区）政府按职责分工负责。）

（三）推进全民健身融合发展

1.深化“体教融合”。坚持“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完善学校体育教学模式，实施青少年体育活

动促进计划和体质健康干预计划。促进学生和青少年赛事融合，整合学校比赛、U系列比赛等体育赛

事，建立市、县（区）、校三级青少年学生体育赛事体系。以青少年体育俱乐部为依托，开展足球、



篮球、排球、游泳、冰雪及传统体育等项目培训。开展“百万青少年上冰雪”主题健身活动，规范举

办各类青少年体育竞赛，培养和发掘优秀体育后备人才。完善体教融合协同工作机制，落实《关于深

化体教融合 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的意见》，鼓励优秀退役运动员进校园担任体育教师和教练员。在

社区、公园等配备适合学龄前儿童身体锻炼的设备设施，推动幼儿园开展适合幼儿的体育游戏活动。

（责任部门：市文化旅游和广电局、市教育局、各县（区）政府按职责分工负责。）

2.推进“体卫融合”。坚持大健康理念，促进全民健身与医疗服务融合，发挥全民健身在促进健

康、慢性病防治和康复等方面的积极作用。探索建立体育和卫生健康等部门在医学检查、体质测定、

健康评估、运动健身、预防治疗和康复保健等方面协同合作的健康服务模式，支持社区医疗卫生机构

设立科学健身门诊，鼓励体质检测与健康体检融合开展，鼓励医疗机构开具运动处方。推进我市依托

高校和医疗机构资源，开展体卫融合的理论与实践创新，支持有条件的高等院校设置健康管理、运动

康复等专业。支持发展疾病预防、健康体检、健康咨询、慢病管理、运动康复等体卫融合服务业态。

推广体卫融合发展典型经验。引导中小学生树立强身健体观念，加强校内外体育活动，控制儿童青少

年近视和肥胖的发生与发展。（责任部门：市文化旅游和广电局、市教育局、市卫生健康委、各县（区）

政府按职责分工负责。）

3.促进“体旅融合”。引导全民健身与旅游、康养融合，促进全民健身产业融入国内经济大循环。

发挥我市“山、水、林、泉”自然资源优势，以群众体育活动和竞技体育赛事承办为主线，推动体育

与红色旅游、生态旅游相融合,打造徒步、登山、骑行、冰雪项目等四季体育旅游精品线路。建设本

溪“森林徒步养生之城”，以省级体育产业示范基地、示范单位及示范项目为抓手，丰富体育旅游产

品和服务供给。（责任部门：市文化旅游和广电局、市自然资源局、各县（区）政府按职责分工负责。）

（四）促进全民健身智慧发展

利用移动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虚拟现实等现代科技手段，提供全民健身电子地图、

线上健身咨询、线上运动项目培训、线上体育赛事等服务，逐步形成信息发布及时、服务获取便捷、

信息反馈高效的全民健身智慧化服务机制。建设智慧社区健身中心和室外智慧健身房，到 2025 年，

各县（区）至少新建 1处智能健身器材设施或场地，有条件的新建或改扩建 1个智慧体育公园或体育

场馆，推动健身场地设施智能化。（责任部门：市文化旅游和广电局、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各县（区）

政府按职责分工负责。）

（五）营造全民健身文化氛围

以全民健身赛事活动为引领，加大全民健身宣传力度，充分发挥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作用，加强

科学健身理念的宣传教育，开展全民健身公益讲座，普及科学健身知识，推广全民健身文化，不断增

强健身意识，形成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传承和保护民俗民间和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推广传统体

育文化。通过全民健身展示、运动会、体育赛事等形式，组织开展高水平群众赛事活动，宣传运动项

目文化，大力普及推广冰雪运动文化。（责任部门：市文化旅游和广电局、市民宗局、各县（区）政

府按职责分工负责。）

（六）促进全民健身消费升级

依托丰富的山地、森林、峡谷、水体等资源优势，以体育健身业为基础，打造具有规模优势的省

级以上的体育产业园区。推动桓仁如意岛北方钓鱼基地项目建设，做大本溪垂钓、户外登山等体育项

目，培育 2家具有较强市场竞争力的体育旅游企业。大力发展冰雪经济，推动标准滑雪场建设，规划

打造高标准赛道，完善滑雪配套设施，以雲山滑雪场、东风湖滑雪场、天著滑雪场等重点企业为载体，

以大众嬉冰雪为出发点，逐步形成冰雪经济多点开花态势，推动高端健身休闲消费。通过各类健身休

闲活动、业余体育赛事等增强健身休闲消费粘性。以大数据、云平台等提升消费者健身休闲消费体验。

鼓励以发放体育消费券等形式，引导激励更多居民参与健身消费。（责任部门：市文化旅游和广电局、

市发展改革委、各县（区）政府按职责分工负责。）

四、组织实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市、县（区）两级政府要将全民健身事业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提高治

理能力，促进公共体育服务向更高水平发展。推动全民健身与教育、文化、卫生、养老、旅游等事业

融合发展，形成推进全民健身工作的强大合力。各有关部门要切实履行职责，完善组织协调机制，形

成政府主导、部门协同、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全民健身共建共治共享格局。

（二）拓宽投入渠道。市、县（区）两级政府应当将全民健身工作经费纳入财政预算，确保随着

国民经济的发展逐步增加投入。扩大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的范围和数量，引导社会



力量兴办全民健身事业，鼓励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对全民健身事业提供捐赠和赞助。优化投融资

引导政策，逐步完善以政府投入为主，社会各方力量积极参与的多元化资金筹集机制。

（三）完善政策法规。严格落实《全民健身条例》《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建

设发展群众体育的意见》。将全民健身发展所需用地纳入国土空间规划，保障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建设

用地。完善体育社会组织扶持政策和管理办法，促进社会体育组织规范发展。加强赛事活动监管，严

格履行赛事活动申办和审批程序，完善赛事活动疫情防控、安全防范和应急保障机制，提高赛事服务

水平。

（四）加强安全保障。对各类健身设施的安全运行加强监管，确保开放服务达到防疫、应急、疏

散和消防安全标准。建立全民健身赛事活动安全防范、应急保障机制，建立户外运动安全分级管控体

系。坚持防控为先和动态调整，统筹赛事活动举办和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